
 

1 
 

紀律處分行動聲明 

 

 

A. 紀律處分行動 

 

1. 根據《會計及財務匯報局條例》（第 588 章）（會財局條例）第 37D及 37E條，

會計及財務匯報局（會財局）作出以下處分： 

1.1. 公開譴責羅兵咸永道會計師事務所（羅兵咸永道）並處以罰款港幣

300,000,000 元； 

1.2. 公開譴責張肇昌（張先生）並處以罰款港幣 5,000,000 元； 

1.3. 公開譴責周世強（周先生）並處以罰款港幣 5,000,000 元； 

1.4. 對羅兵咸永道施加即時執業限制，禁止其六個月內（由會財局命令生效

當日起計）就任何公眾利益實體項目承接新客戶、或為新客戶執行該等

項目、或為新客戶出具相關報告；1及 

1.5. 指示羅兵咸永道於十二個月的期間內，至少每隔三個月就其補救措施向

會財局匯報最新進展及提供報告，及安排額外培訓，以確保已落實能有

效應對會財局於本案中發現的監管關注事項的補救措施。 

（以上統稱為該紀律處分）。 

2. 該紀律處分是有關以下綜合財務報表的審計： 

2.1. 中國恒大集團（清盤中）（該公司）（當時的股份代號： 03333，現已

除牌）及其附屬公司（統稱為該集團）截至 2019 及 2020 年 12 月 31 日

止年度（分別為 2019 年度審計及 2020 年度審計，統稱為恒大集團審

計）； 

2.2. 恒大物業集團有限公司（恒大物業）（股份代號： 06666）及其附屬公

司截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止年度（恒大物業審計）；及 

 
1  為免生疑問，在限制期間內，現有客戶重新委任核數師，以及現有客戶因在香港新上市而委任其作

為其核數師，均不受執業限制所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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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中國恒大新能源汽車集團有限公司（恒大汽車）（股份代號： 00708）

及其附屬公司截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止年度（恒大汽車審計） 

（以上統稱為該等恒大審計）。 

3. 該等恒大審計的每一項審計均由羅兵咸永道2 進行，其對所有財務報表都發表了

無保留審計意見。 

4. 張先生3 是該等恒大審計的每一項審計的項目質素監控審視員（項目質素監控審

視員）。周先生4 是羅兵咸永道於該等恒大審計進行期間的質素監控制度負責人

（質素監控制度負責人）。 

5. 在本紀律處分行動聲明中，視乎文義需要，「該核數師」是指就有關法律、法規

及審計準則下分別的角色和職責而言，項目合夥人、項目團隊，及/或羅兵咸永道。 

6. 會財局發現，該等恒大審計的每一項審計均存在多項審計缺失。其中，恒大集團

審計的審計缺失尤其嚴重及惡劣，令人嚴重懷疑有否遵守基本專業及道德準則。 

7. 此外，會財局發現，羅兵咸永道未能妥善地監察及評估普華永道中天會計師事務

所（普華永道中天）廣州分所的質素監控制度。普華永道中天的廣州分所幾乎提

供了項目團隊的所有人員，亦密切參與整個審計過程，在恒大集團審計中擔當核

心角色。 

8. 基於此等審計缺失，會財局發現，該核數師未有遵守、維持或以其他方式應用以

下專業準則（按其適用版本）： 

8.1. 《香港審計準則第 200 號 ─ 獨立核數師的總體目標及按照香港審計準則

執行審計工作 》（香港審計準則第 200 號）； 

8.2. 《香港審計準則第 220 號 ─ 對財務報表審計實施的質素監控》（香港審

計準則第 220 號）； 

 
2  羅兵咸永道為會財局註冊的會計師事務所及公眾利益實體核數師（註冊編號 0034）。 

3  張先生為香港會計師公會會員（編號 F06054），並曾經持有執業證書（編號 P05024）。他曾經

是羅兵咸永道的註冊項目合夥人及註冊項目質素監控審視員。在該等恒大審計中，張先生並非項目

團隊的一員。 

4  周先生為香港會計師公會會員（編號 A10845），並曾經持有執業證書（編號 P04819）。他曾經

是羅兵咸永道的註冊項目合夥人、註冊項目質素監控審視員及註冊質素監控制度負責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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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3. 《香港審計準則第 230 號 ─ 審計編備紀錄》（香港審計準則第 230 號）;  

8.4. 《香港審計準則第 240 號 ─ 核數師在財務報表審計中與欺詐相關的責任》

（香港審計準則第 240 號）;  

8.5. 《香港審計準則第 315 號 ─ 了解被審計單位及其環境以識別和評估重大

錯報風險》（香港審計準則第 315 號）； 

8.6. 《香港審計準則第 330 號 ─ 核數師對評估風險的回應》（香港審計準則

第 330 號）; 

8.7. 《香港審計準則第 500 號 ─ 審計證據》（香港審計準則第 500 號）； 

8.8. 《香港審計準則第 501 號 ─ 審計證據：對特定項目的具體考慮》（香港

審計準則第 501 號）； 

8.9. 《香港審計準則第 505 號 ─ 外部確認》（香港審計準則第 505 號）； 

8.10. 《香港審計準則第 530 號 ─ 審計抽樣》（香港審計準則第 530 號）； 

8.11. 《香港審計準則第 540 號 （經修訂）─ 審計會計估計和相關披露及對其

他香港準則的相應及隨附修訂》（香港審計準則第 540 號）； 

8.12. 《香港審計準則第 550 號 ─ 關連人士》（香港審計準則第 550 號）； 

8.13. 《香港審計準則第 570 號（經修訂）─ 持續經營》（香港審計準則第 570 

號）； 

8.14. 《香港審計準則第 700 號 （經修訂）─ 就財務報表形成意見及報告》

（香港審計準則第 700號）； 

8.15. 《香港審計準則第 705 號 （經修訂）─ 在獨立核數師報告中發表非無保

留意見》（香港審計準則第 705 號）； 

8.16. 《專業會計師道德守則》（道德守則）；及 

8.17. 《香港質量控制準則第 1 號 — 會計師事務所對執行財務報表審計、審閱

和其他鑒證業務以及相關服務業務實施的質量控制》（香港質量控制準

則第 1 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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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會財局發現，張先生作為恒大集團審計及恒大汽車審計的項目質素監控審視員，

未能履行作爲前述審計項目的項目質素監控審視員的基本責任，儘管知悉該集團

及恒大汽車面對不利的財政情況，卻未有妥善審視相關的主要審計工作底稿及評

估項目團隊的重大判斷及結論。 

10. 倘若張先生履行了其審視責任，理應可識別出提前的收入確認、無依據的合併調

整，及缺乏充分及適當的審計證據支持該集團及恒大汽車的持續經營假設。張先

生未能識別此等情況導致他不正確地簽署核准了相關項目質素監控審視。 

11. 另外，會財局發現，周先生作為羅兵咸永道在涉案期間指定的質素監控制度負責

人，未能履行其責任。尤其，周先生： 

11.1. 未能盡其最大努力確保羅兵咸永道設有及遵從有關恒大集團審計的質素

監控制度的政策及程序，違反了會財局條例第 20W(2)(b) 及(c)條；及 

11.2. 未能於履行質素監控制度負責人的職責時展現專業與盡職。 

12. 經考慮所有相關情況，會財局信納該核數師、張先生及周先生分別未能達到一位

合理勝任的核數師、一位合理勝任的項目質素監控審視員或一位合理勝任的質素

監控制度負責人應有的謹慎標準 。 

13. 會財局發現，根據會財局條例第 37A 條，羅兵咸永道干犯了財匯失當行為，而根

據會財局條例第 37B 條，張先生及周先生亦干犯了財匯失當行為，有必要就其分

別的過失作出適當的處分。5 

B. 背景 

 

B1. 事實背景 

 

14. 該公司在涉案期間於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主板上市。於 2024 年 1 月，該公

司股份暫停買賣，並進入清盤程序。於 2025 年 8 月 25 日，該公司被取消上市地

位。 

 

15. 該集團，即該公司及其附屬公司，主要在中國內地經營房地產開發及投資、物業

管理、新能源汽車、文化旅遊、金融、互聯網業務和健康產業。 

 

 
5  針對相關項目合夥人的執法行動仍在進行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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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該集團的主要附屬公司包括： 

 

16.1. 恒大地產集團有限公司 （恒大地產），主要在中國內地經營房地產開發

與投資。截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該公司擁有恒大地產 63% 股權。恒

大地產及其附屬公司（恒大地產集團）佔該集團截至 2019 年及 2020 年 

12 月 31 日止財政年度的收入、淨利潤、總資產和淨資產超過 80%。 

 

16.2. 恒大物業，主要在中國內地經營物業管理業務。截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

該公司擁有恒大物業 60.84% 股權。 

 

16.3. 恒大汽車，主要在中國內地經營新能源汽車業務。截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該公司擁有恒大汽車 74.95%股權。 

 

17. 於該等恒大審計期間，恒大地產集團為中國內地最大房地產發展商之一，擁有顯

著的規模及市場地位。根據該集團截至 2019 年及 2020 年 12 月 31 日止年度的

綜合財務報表（分別為 2019 年度集團財務報表及 2020 年度集團財務報表），該

集團 2019 年呈報的收入為人民幣 4,776 億元，而 2020 年呈報的收入為人民幣

5,072 億元。在相應年份呈報的利潤分別為人民幣 335 億元及人民幣 314 億元，

而呈報的總資產分別為人民幣 22,066 億元及人民幣 23,012 億元。 

 

18. 該核數師為該等恒大審計的每一項審計發表了無保留審計報告，斷定各綜合財務

報表均根據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真實而中肯地反映該集團、恒大物業及其附屬公司、

以及恒大汽車及其附屬公司的合併財務狀況、財務表現及現金流。 

 

19. 普華永道中天的廣州分所審計了恒大地產集團截至 2019 年及 2020 年 12 月 31 

日止年度的綜合財務報表（統稱為恒大地產審計），並就恒大地產集團截至 2019

年及 2020年 12月 31日止年度的綜合財務報表（分別為 2019年度恒大地產財務

報表及 2020 年度恒大地產財務報表）發出無保留審計意見。 

 

20. 恒大集團審計及恒大地產審計的項目團隊6大致上由相同的成員組成，而兩項審計

很大程度上同時進行。在此情況下，雙方項目團隊在適用情況下互相利用對方獲

取的資料及審計證據。 

 

 
6   專家、專業人士和服務中心工作人員除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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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雖然恒大集團審計的審計報告由羅兵咸永道出具，但除了項目合夥人及項目質素

監控審視員外，羅兵咸永道的整個項目團隊（包括餘下的審計合夥人、高級經理、

經理、高級審計員、審計員和實習生）均由普華永道中天的合夥人及員工組成。

同時，基於該集團的主要營運在中國內地進行，而普華永道中天的廣州分所為作

為該集團核心組成部份的恒大地產集團作審計，該公司被定為普華永道中天廣州

分所的審計客戶。 

 

22. 於 2024 年 9 月 13 日，中華人民共和國財政部（財政部）及中國證券監督管理委

員會（中國證監會）分別發表了關於恒大地產審計（作為恒大集團審計的主要組

成部分）的審計缺失的發現，其中強調提前確認收入的情況。財政部及中國證監

會亦根據其發現對普華永道中天及其若干員工就相關審計的失當行為作出處分。 

 

B2. 受規管者的背景 

 

23. 羅兵咸永道在涉案期間為香港會計師公會註冊的會計師事務所（事務所註冊編號 

0034）7，亦為會財局註冊的公眾利益實體核數師。8 

  

24. 在涉案期間： 

 

24.1. 張先生為香港會計師公會會員並持有執業證書，是羅兵咸永道的合夥人、

註冊項目合夥人及註冊項目質素監控審視員；及 

 

24.2. 周先生為香港會計師公會會員並持有執業證書，是羅兵咸永道的合夥人、

註冊質素監控制度負責人、註冊項目合夥人及註冊項目質素監控審視員。 

 

C. 會財局的調查結果 

 

C1. 該等恒大審計期間的財務及市場狀況 

 

25. 該等恒大審計期間存有不同財務及市場狀況引致審計風險加劇，該核數師有必要

提高專業懷疑態度。具體而言，該等狀況構成警示，顯示該集團承受重大財政壓

力，為管理層創造誘因呈現比實際情況更良好的財務狀況。 

 

C1.1. 警示一：向戰略投資者作出承諾以換取人民幣 1,300 億元的注資 

 
7  自 1978 年 1 月 1 日起註冊。 

8  自 2019 年 10 月 1 日起註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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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該集團的 2017 年度綜合財務報表披露，於 2016 年 10 月 3 日，恒大地產及其控

股公司與某些外部實體簽署合作協議，公司重組後將該集團的房地產相關業務在

深圳證券交易所上市。 

 

27. 於 2016 年 12 月至 2017 年 11 月期間，恒大地產及其控股公司與戰略投資者簽署

三份投資協議，確保其注資恒大地產共人民幣 1,300 億元（該投資協議）。該投

資協議授權戰略投資者在擬公司重組未能如期完成的情況下（最後的期限為 2021

年 1 月 31 日）要求股權回購或額外得到相當於其持股比例 50%的恒大地產的股

份。 

 

28. 根據該投資協議： 

 

28.1. 該集團保證恒大地產 2018、2019 及 2020 年的淨利潤分別最少達到人民

幣 500 億元、人民幣 550 億元及人民幣 600 億元，如有任何不足 ，將向

戰略投資者作出賠償。 

 

28.2. 恒大地產亦需要分派最少 2018 年到 2020 年淨利潤的 68%給股東。如年

度利潤低於保證的利潤，將向戰略投資者支付額外分紅。 

 

29. 由於恒大地產於 2019 年及 2020 年未能達到保證的利潤水平，根據該投資協議，

其有合約責任向戰略投資者分派最少人民幣 1,133 億元。 

 

30. 此分紅責任耗盡了該集團的流動性。根據 2020 年度集團財務報表，該集團截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的現金及現金等價物約人民幣 1,588 億元。恒大地產的人民

幣 1,133 億元分紅責任包括向戰略投資者支付約人民幣 484 億元現金，當中的人

民幣 220 億元（即該集團現金約 14%）於 2020 年 12 月 31 日尚未支付。該集團

所承受的現金流壓力迫使其尋求融資，而盈利能力對尋求高成本效益的融資至關

重要。明顯地，在這種壓力下，管理層有誘因篡改財務報表，以呈現比實際情況

更良好的財務狀況。 

 

C1.2. 警示二：流動性壓力風險增强 

 

31. 於 2020 年 8 月，中國內地的房地產行業面臨重大監管變動。中國內地機關提出

「三條紅線」政策，藉對負債、淨債務和最低流動性要求施加限制以抑制房地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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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業債務。違反這些門檻的房地產企業就獲取新增按淨額計算有息貸款被施加限

制。9 

 

32. 該集團的 2020 年報顯示，恒大地產集團截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違反了「三條

紅線」政策下的全部三項門檻，因此被禁止獲取新增按淨額計算有息貸款。 

 

33. 該核數師理應識別到恒大地產集團已違反了「三條紅線」政策，被限制銀行融資，

因而產生財政壓力及管理層篡改該集團的財務狀況的誘因。這引致審計風險加劇，

因此該核數師在 2020 年度審計期間審計綜合財務報表及評估流動性及持續經營

時，有必要提高專業懷疑態度。 

 

C1.3. 警示三：在市場放緩下日益增加對債務的依賴 

 

34. 房地產為高度資本密集型產業，土地收購及建築施工需要大量資金。自 2009 年

上市至 2020 年，該集團的土地儲備從 5,500 萬平方米擴大至 2 億 3,100 萬平方

米，亦從 25個城市裏的 57個項目，發展至 234個城市裏的 798個項目。於 2020 

年末，該集團呈報的合約銷售為人民幣 7,232 億元（比 2019 年增加 20%，比

2009 年增加 2,386%），而收入超過人民幣 5,070 億元，相較 2009 年增加超過

8,700%。 

  

35. 激進的業務擴張為該集團的流動性帶來壓力，大量資金因土地儲備和房地產發展

項目而無法動用，令大量的境內外債務融資對其維持營運和償債能力至關重要。

從 2009 年到 2020 年，該集團的貸款從人民幣 142 億元飆升至人民幣 7,165 億元 

– 即增加了五十倍 – 而該集團的負債權益比率從 108% 幾乎倍增到 204%。這種

資金槓桿加上快速增長的收入，使得該集團越來越依賴房地產銷售來償還債務和

為正在進行的項目提供資金，從而不斷加劇流動性風險。 

 

36. 鑑於：(a) 恒大地產集團違反「三條紅線」政策， 因而受到對現金流產生不利影

響的債務融資限制； (b) 現有貸款方施加更高的借貸成本；(c) 自 2018 年以來，

中國内地房地產市場放緩，導致房地產銷售減少；及(d) 自上市以來該集團激進的

業務擴張給流動性造成的巨大壓力，該核數師理應識別該集團流動性存在重大風

險，以及管理層篡改財務業績的誘因。 

 
9  根據「三條紅線」政策，中國內地的房地產發展商須遵從以下的門檻：(a) 負債不得超過總資產的

70%（不包括客戶的預收款）; (b) 淨債務不得超過權益總額; 及 (c) 現金儲備必須至少等同短期債

務（即比率至少 1 倍）。 



 

9 
 

 

37. 在這些情況下，該核數師評估該集團償還貸款並持續經營的能力時，理應提高專

業懷疑態度。然而，該核數師未能做到 - 詳情請見下文 C2 部分。 

  

C1.4. 警示四：與同行業其他公司相比財務比率異常 

 

38. 根據公開信息，該集團的財務比率10 與同行業其他公司相比顯示重大異常狀況。

這些偏差理應讓該核數師提高警覺可能存有過早或虛假確認收入、誇大開發中物

業，及把債務錯誤地分類為股權等問題。然而，該核數師既沒有發現也沒有處理

這些預警訊號。 

 

C2. 該核數師的失當行為 

 

39. 就如上文 C1 部分所述，有明顯的跡象顯示管理層存有篡改該集團的呈報利潤及

流動性的誘因，而此等跡象亦顯示可能存有提前或虛假確認收入、誇大開發中物

業，及把債務錯誤地分類為股權。此外，該核數師在 2019 年度審計及 2020 年度

審計本身已經識別出兩項重大舞弊風險：收入確認的風險及管理層凌駕於控制之

上的風險。 

 

40. 在此情況下，一位合理勝任的核數師理應提高警覺，並於進行關於收入、合約負

債、持作出售竣工物業、開發中物業、合併調整、受限制現金、持續經營評估和

明股實債等審計程序時更勤勉盡責。 

 

41. 然而，該核數師未能做到。相反，該核數師: 

 

41.1. 為促成並助長管理層虚增該集團的呈報利潤和流動性: 

 

41.1.1 無視與該集團紀錄和管理層陳述矛盾的明確證據； 

 

41.1.2 未有求證下依賴管理層提供的資訊； 

 

41.1.3 無理據下允許編制無依據的集團層面合併調整；及 

 

41.1.4 允許管理層替換不希望被檢查的實地考察樣本，甚至要求管理

層代為挑選實地考察樣本進行審計測試； 

 
10  包括異常地低的(a) 合約負債收入周轉率 ; (b) 利息保障倍數 ; 及異常地高的(c) 應繳稅與當年已繳稅

的比率 ; (d) 開發中物業與合約負債的比率 ; 及(e) 非控股權益與股權的比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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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2. 儘管沒有獲得充分適當的審計證據，並在某些情況下明知缺乏相關證據，

仍斷定有充分適當的審計證據支持其就該集團的呈報利潤和流動性狀況

的審計意見；及 

 

41.3. 為該等恒大審計的每一項審計都發出了無保留審計意見，表明該集團、

恒大物業及其附屬公司及恒大汽車及其附屬公司各自的綜合財務報表真

實而中肯地反映了其財務狀況、業績及現金流變動。 

 

42. 該核數師的無保留審計意見容許該集團的重大財務錯報未被挑戰，使具誤導性和

扭曲的財務狀況被呈報，削弱了經審計財務報表的可靠性和公眾信心。 

 

43. 該核數師的缺失大致可歸納為五個關鍵範疇： 

 

43.1. 促成管理層虚增該集團的呈報利潤和流動性（見下文 C2.1 部分）； 

 

43.2. 未能運用專業懷疑態度及執行適當程序以獲取充分適當的審計證據（見

下文 C2.2 部分）； 

 

43.3. 未能維持審計獨立性（見下文 C2.3 部分）； 

 

43.4. 更廣泛而言，未能依照要求的專業準則進行審計（見下文 C2.4 部分）；

及 

 

43.5. 未能妥善監察及評估普華永道中天廣州分所的質素監控制度（見下文

C2.5 部分）。 

 

C2.1. 促成管理層虚增該集團的呈報利潤和流動性 

 

無視與該集團紀錄矛盾的審計證據，並毫無質疑地依賴該等紀錄 

 

44. 該集團的開發中物業（開發中物業）及持作出售的竣工物業（持作出售竣工物業）

為主要資產，呈列為人民幣 13,275 億元及人民幣 14,064 億元，分別佔該集團

2019 及 2020 年度總資產的 60%及 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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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 於 2019 及 2020 年，項目團隊在某些房地產項目進行了實地考察，就該集團的開

發中物業及持作出售竣工物業的建築及竣工情況，以及該集團就該等物業確認收

入的適當性，獲取審計證據 。 

 

46. 項目團隊的實地考察發現至少五個房地產項目仍未竣工，因此不應被歸類為持作

出售竣工物業，亦不應確認位於相關建築物的物業的收入，尤其是： 

 

46.1. 在 2019 年度審計中，項目團隊在察看過程中拍攝了照片並在照片旁作註

釋，其顯示團隊觀察到一些物業並未竣工，相關備註包括：「外立面未

完工」、「窗戶玻璃未安裝、樓頂有吊機」、「存在施工圍欄、無法通

過門口進入樓棟」、及「樓棟周圍有施工圍欄，樓棟内仍有工人施工」。 

 

46.2. 在 2020 年度審計中，項目團隊在一封電子郵件中記錄某些被察看物業仍

未竣工，相關備註包括：「圍蔽施工；路面未平整，無法進入；外立面

還在施工中或者未完工」、「目前項目整體均未達到交樓條件…工地仍

處於圍蔽狀態」、「處於被圍著建造中的狀態，無法進入，大部分高層

的外立面未建成」、及「圍擋未拆除…未達到交樓條件」。 

 

47. 儘管項目團隊在實地考察時發現物業未竣工且未達到交樓標準，但該核數師仍在

審計工作底稿中斷定所有被察看物業均符合交樓標準（即已竣工），與該集團的

紀錄一致，因此該集團對這些物業的收入確認是恰當的。  

 

48. 會財局發現，該核數師缺乏充分且適當的審計證據以得出此結論 － 該核數師無視

與該集團紀錄矛盾的明確審計證據，反而選擇在未有求證及進行額外工作的情況

下依賴管理層提供的資訊。無視相互矛盾的證據損害了專業懷疑態度的基本義務，

嚴重違反審計準則。 

 

49. 該核數師無視自身察看結果並依賴未經證實的管理層信息，因而對物業竣工狀態

和收入確認得出錯誤結論，從而促使該集團嚴重錯報其開發中物業、持作出售竣

工物業及收入。 

 

50. 會財局發現，該核數師在執行 2019 年度審計和 2020 年度審計時未能保持專業懷

疑態度，違反了香港審計準則第 200 號第 15 段；及未能獲取充分適當的審計證

據 ，違反了香港審計準則第 500 號第 6 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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允許編制無依據的集團層面合併調整 

 

51. 2019 年度審計和 2020 年度審計期間的電郵往來顯示，項目團隊知曉管理層意圖

透過虛增收入和遞延支出以實現其預期的目標淨利潤，以及管理層為此而編制無

依據的合併調整的風險。   

 

52. 該核數師理應運用高度的專業懷疑態度，質疑所提出的調整並對管理層的解釋進

行批判性評估－尤其考慮到管理層為了履行該集團根據該投資協議對戰略投資者

的保證責任而虛增淨利潤所得到的既得利益。 

 

53. 然而，該核數師未能履行這基本盡職責任。 相反，該核數師允許編制無依據的集

團層面合併調整11，且沒有任何文件記錄支持該等調整的理據。  

 

54. 此外，儘管該核數師已認定有必要進行此類測試，在 2019 年度審計及 2020 年度

審計中，該核數師並未對所有與合併調整相關的會計分錄進行測試。未能應對舞

弊及管理層凌駕風險為根本性缺失。 

 

55. 該核數師違反了多項準則。該核數師未能設計及執行適當的審計程序以應對管理

層凌駕於控制之上的風險（香港審計準則第 240 號第 33 段），未能獲取充分適

當的審計證據（香港審計準則第 500 號第 6 段），亦未能保持獨立性並遵守誠信

和客觀的原則（道德守則 A 章第 120.12 A1、R111.1 及 R112.1 條，及香港審計

準則第 200 號第 14 段）。 

 

56. 會財局發現，該核數師的缺失非常嚴重，打擊審計的核心價值：為財務報表不存

在重大錯報提供證據及合理保證。該核數師未有履行其職責，明知卻允許無依據

的合併調整，從而容許存有根本性誤導的財務狀況、業績及現金流變動被呈報。   

 

替換樣本及容許管理層代為挑選樣本進行測試 

 

57. 2019 年度審計期間的電郵顯示，該核數師明知管理層積極參與挑選開發中物業及

持作出售竣工物業作實地考察，甚至要求管理層進行選取。 

 

 
11  透過沖銷與中國内地土地增值稅相關的稅費和附加費、沖銷建設應急準備金、確認聯營公司和合

營企業的管理收入、利息資本化、沖銷應付給客戶的銷售佣金及現金折扣、以及沖銷銷售成本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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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8. 這是一項嚴重缺失。挑選審計樣本是核數師的核心職責，必須獨立執行以確保審

計的完整性和可靠性。容許管理層進行或干預這項工作危害審計的客觀性，並為

財務錯報或篡改創造可乘之機。 

 

59. 這些情況在 2020 年度審計進一步加劇。會財局發現，該核數師允許管理層替換

至少 37 個（總數為 50 個）其不希望被檢查的實地考察樣本— 即無視了應進一步

調查的明顯審計風險。 

 

60. 儘管開發中物業及持作出售竣工物業金額重大（佔該集團總資產的 61%）、明確

跡象顯示管理層有誘因操縱利潤和相關賬目、管理層曾試圖影響挑選審計樣本和/

或替換樣本，該核數師未能履行一位合理勝任的核數師在此等情況下應當履行的

職責—即質疑管理層拒絕容許查察已選物業的行為、運用更高的專業懷疑態度、

決定是否維持原本的審計程序或實施替代的程序、若有根據地替換樣本，則記錄

替換的原因、替換的性質以及由此產生的任何舞弊風險、評估管理層的行為是否

引發對其他方面的審計證據可靠性的關注、以及是否需要將此事提升至企業管治

的層面，並考慮管理層施加的限制對審計意見的影響。 

 

61. 此等審計缺失促成管理層虛增該集團的呈報利潤，呈現出該集團表現正面的假象，

從而損害了審計的完整性和可靠性。 

 

62. 該核數師違反了多項準則。該核數師未能運用專業懷疑態度（香港審計準則第

200 號第 15 段及第 240 號第 13 段）、未能對被替換的樣本執行替代的審計程序

（香港審計準則第 501 號第 7 段）、未能採用適當的抽樣辦法（香港審計準則第

530 號第 8 段）、未能獲得充分適當的審計證據（香港審計準則第 330 號第 26

段）、以及未能保持獨立性（道德守則 A 章第 120.12 A1 及 R112.1 條，及香港

審計準則第 200 號第 14 段）。 

 

C2.2. 未能運用專業懷疑態度及執行適當程序以獲取充分適當的審計證據 

 

63. 於 2019 年度審計和 2020 年度審計，該核數師在審核利潤和流動性相關帳目時屢

次未能運用專業懷疑態度，亦未能獲取充分適當的審計證據以支持其審計意見。

這些缺失導致該核數師未能發現提前確認收入和虛增的流動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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誇大收入 

 

64. 於 2019 年度審計和 2020 年度審計期間，當該核數師：(a) 測試該集團交樓清單

的準確性；(b) 測試物業銷售交易的發生及其金額的準確性；(c) 對物業銷售進行

截止測試；及 (d) 對新交付的物業實施含不可預見元素的審計程序，該核數師未

能設計並執行適當的審計程序，以確認管理層所稱已竣工並準備交付給買方的物

業樣本狀況。更關鍵的是，該核數師沒有根據市政當局備案的竣工紀錄核實該等

物業的狀況。竣工紀錄為正式文件，證實相關物業已竣工並準備好交付給買方。   

 

65. 因此，該核數師未能發現多個物業樣本實際上於年末尚未交樓，導致 2019 年和

2020 年均出現提前確認收入的情況。因此，該核數師未能設計及執行妥善的審計

程序，以獲取充分適當的審計證據以支持其審計意見，違反了香港審計準則第

500 號第 6 段；同時因未能妥善評估樣本的適當性，違反了香港審計準則第 530

號第 15 段。  

 

誇大持作出售竣工物業及開發中物業 

 

66. 於 2020 年度審計中，該核數師執行了程序以獲取審計證據支持該集團持作出售

竣工物業的餘額。該等程序包括追溯物業項目至五方竣工驗收單12，並將驗收單

中的竣工狀况與該集團紀錄進行比對。基於該等測試，該核數師斷定截至2020年

12 月 31 日止，所有物業樣本均已竣工，並無記錄任何例外。  

 

67. 然而，會財局發現，與該核數師的結論相反， 20個項目樣本截至年末尚未竣工，

因其五方竣工驗收單尚未被簽發。該核數師接受該等未竣工的項目為已竣工項目，

容許管理層誇大年末持作出售竣工物業的餘額（呈報為人民幣 1,485 億元）。該

核數師未能取得充分適當的審計證據，違反了香港審計準則第 500 號第 6 段。  

 

68. 此外，會財局發現，於 2020 年度審計中，該核數師所記錄的與開發中物業相關

的存貨截止程序流於形式，未有適當的審計證據支持。因此，該核數師未能就存

貨獲取充分適當的審計證據，違反了香港審計準則第 500 號第 6 段。 

 
 

 
12  五方竣工驗收單由勘測單位、施工單位、監理單位、建築單位和設計單位共同出具，用於證明中

國内地物業的竣工狀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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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付貿易賬款及其他應付款項 

 

69. 該核數師在 2019 年度審計和 2020 年度審計中對應付貿易賬款執行了函證程序，

分別向聲稱非關聯方發送了 231 份和 249 份詢證函，並斷定回函可靠。然而，會

財局發現明顯的異常： 

 

69.1. 於 2019 年度審計和 2020 年度審計中，該核數師未有執行程序評估函證

方是否真正的經營實體； 

 

69.2. 2019 年度審計中有 10 份詢證函及 2020 年度審計中有 18 份詢證函被發

送至該集團旗下公司具有「恒大」字樣的地址。該核數師理應執行進一

步審計程序，以評估函證對象是否及爲何與該集團有關聯；及 

 

69.3. 2019 年度審計中有 67 份詢證函及 2020 年度審計中有 179 份詢證函的快

遞編號完全相同，儘管該等詢證函聲稱是由不同的供應商簽發。 

 

70. 於2020年度審計，該核數師對其他應付款項的函證程序中也存在類似上文第69.1

和 69.2 段所述的異常情況。 

 

71. 上述情況理應使該核數師提高警覺及懷疑，意識到可能有其他異常需其進一步關

注。然而，該核數師未能運用專業懷疑態度對回函的可靠性進行批判性評估，或

應對該等疑似管理層介入的明顯跡象。這嚴重缺失違反了香港審計準則第 200 號

第 15 段和香港審計準則第 505 號第 10 和 16 段，反映出該核數師未能履行其最

基本的職責之一 — 運用專業懷疑態度發現重大錯報。 

  

所得稅負債 

 

72. 於 2019年及 2020年，該集團的應繳稅與當年已繳稅的比率（分別為 6.8及 6.2）

遠高於行業平均水平（分別為 2.2 及 2.4），且存在高額的長期未繳稅款。這種異

常緩慢的結算速度揭示可能存在與虛增收入及利潤相關的誇大稅金費用及應繳稅

款。然而，該核數師未能設計或執行任何進一步審計程序以應對該等風險。因此，

該核數師未能運用專業懷疑態度，違反了香港會計準則第 200 號第 15 段，亦未

能設計或執行程序以獲取有關應繳稅款的充分適當的審計證據，違反了香港會計

準則第 330 號第 26 段及香港會計準則第 500 號第 6 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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誇大流動性 

 

債務被錯誤分類為股權（「明股實債）」 

 

73. 「明股實債」指形式上為股權投資，但實質上為債務的複雜融資方式，其特性通

常爲收益固定或有保障、附帶回購義務，及投資者承擔的業務營運風險輕微。該

等方式將借貸偽裝成股權，增加槓桿及掩蓋該集團的真實財務狀況，因此核數師

不應只看表面上的投資形式，而應評估其實質内容，以確保適當的分類和披露。 

 

74. 於 2020 年度審計中，儘管相關會計科目具重要性、非控股權益與股權的比率相

對於行業同行顯著高企、某些少數股東集中在年內注資、監管機構對明股實債存

在明顯關注，及「三條紅線」政策帶來更高風險，該核數師在審計該集團的非控

股權益時未能運用專業懷疑態度。 

 

75. 該核數師未有妥善分析或記錄重大投資協議的條款，未有評估投資者是否有權獲

得固定回報，亦未有執行任何有效的程序以核實該集團與該些投資者的關係。相

反，該核數師形式化地將所有注資樣本都標記成權益性質，而未記錄任何就其性

質為權益或債務的分析。 

 

76. 因此，該核數師未能運用專業懷疑態度及應對異常，違反了香港審計準則第 220

號第 15 及 18 段以及香港審計準則第 550 號第 16 段；同時，該核數師未有充足

編備，違反了香港審計準則第 230 號第 8 段。 

 

受限制現金 

 

77. 財政部及中國銀行保險監督管理委員會發布的《關於印發<銀行函證及回函工作

操作指引>的通知》13 要求核數師在發出詢證函時，需確保詢證函中無空白欄位，

將無法核實的項目標記為“無”，並避免劃掉欄位，因為銀行不會對已劃掉或空白

的欄位進行確認。然而，於 2020 年度審計中，該核數師發出的 18 份詢證函中關

於受限制現金的欄位被留空或劃掉，導致銀行未對有關存款是否受限進行確認。

儘管如此，該核數師仍然依賴這些不完整的回函，就該集團的受限制現金餘額作

出結論。 

 

 
13  《关于印发<银行函证及回函工作操作指引>的通知》（财办会〔2020〕21号）12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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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8. 倘若該核數師遵循指引，應當發現人民幣 283 億元的存款實際上屬受限制現金，

與該集團紀錄不相符，而該集團受限制現金被低估了相同的金額。這項根本性錯

誤導致重大錯報風險，違反了香港審計準則第505號第7段、香港審計準則第200

號第 15 段、香港審計準則第 330 號第 26 段及香港審計準則第 500 號第 6 段。 

 

79. 於恒大物業審計中，該核數師依賴一份未簽名亦未註明日期，但蓋有聲稱銀行印

章的聲稱銀行回函。該回函稱人民幣 20億元存款不受限制。該核數師未有執行任

何進一步程序以核實該銀行回函的真實性。倘若該核數師執行了適當的審計程序，

理應發現於 2020 年 12 月 31 日，該等存款已被質押，該人民幣 20 億元的受限制

現金被錯誤分類為現金及現金等價物。此外，該核數師未能設計及執行妥善的審

計程序，以獲取關於受限質押銀行存款的存在及分類以及財務擔保確認的充分適

當的審計證據。該核數師違反了香港審計準則第 200號第 15段、香港審計準則第

330 號第 19 段、香港審計準則第 500 號第 6 段以及香港審計準則第 505 號第 10

及 16 段。 

 

不足的持續經營評估 

 

80. 2020 年度集團財務報表是基於持續經營基礎編制，該核數師審查了該集團年末可

用信貸額度及評估了管理層編制的 15個月現金流預測後，同意該評估。會財局發

現，這兩項程序都存在缺失： 

 

80.1. 信貸額度 – 該核數師接受了管理層關於該集團擁有人民幣 2,624億元未動

用信貸額度的陳述，但未有妥善核實該等信貸額度的存在及金額。 

 

80.2. 現金流預測 – 該核數師斷定該預測屬合理，但其實未有意識到該預測並

非依照關鍵基礎假設和參數編製。此外，該核數師未有考慮管理層對持

續經營的評估是否反映了關鍵因素（例如預估收入和「三條紅線」政

策），也未評估有否任何重大不確定性需要在 2020 年度集團財務報表中

披露。 

 

81. 因此，鑑於缺乏充分適當的審計證據支持該結論，該核數師不應斷定該集團採用

持續經營假設為適當。該核數師未能設計及執行適當的程序以獲取有關信貸額度

和持續經營假設的充分適當審計證據，違反了香港審計準則第 500 號第 6 及 11

條；未有評估外部確認的可靠性或是否需要獲取進一步的證據，違反了香港審計

準則第 505 號第 16 條；及在其評估中忽略相關信息，未能就該集團持續經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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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力是否存在重大不確定性作出適當的結論，違反了香港審計準則第 570號第 14

和 18 條。 

 

82. 同樣地，於恒大汽車審計中，該核數師未有獲取充分適當的審計證據支持其關於

管理層在編製財務報表時採用持續經營基礎是否適當的結論，違反了：(a)香港審

計準則第 500 號第 6 段，因為該核數師未能設計及執行適當的審計程序以獲取充

分適當的審計證據；以及(b)香港審計準則第 570 號第 14 及第 16(c)段，因為該核

數師未能評估基礎數據的相關性及可靠性，亦未能確定支持現金流預測的假設是

否被妥善證實。 

 

未有修改審計意見 

 

83. 該核數師在未獲取充分適當的審計證據，以及未能識別出未更正的錯報的情況下，

對恒大集團審計發出了無保留審計意見。因此，該核數師違反了香港審計準則第

705 號第 6 段，因該段要求該核數師在此等情況下修改其審計意見；該核數師錯

誤地斷定其已獲取財務報表不存在重大錯報的合理保證 ，違反了香港審計準則第

700 號第 11 段。 

 

C2.3. 未能維持審計獨立性 

 

84. 會財局發現，基於以下原因，該核數師未能保持獨立性： 

 

84.1. 允許管理層在 2019 年度審計中挑選樣本進行測試，並在 2020 年度審計

期間替換管理層不希望接受檢查的樣本（見上文第 57 至 62 段）； 

 

84.2. 無理據下允許編制無依據的集團層面合併調整（見上文第 51至 56段）；

及 

 

84.3. 承擔管理層編製 2020 年度恒大地產財務報表的責任，而該財務報表為

2020 年度集團財務報表的基礎。該核數師故意編制構成集團財務報表基

礎的財務報表的行爲造成直接自我審查威脅。 

 

85. 該核數師的行為嚴重違反了道德守則 A 章第 120.12 A1、601.1、601.2、R111.1、

R112.1 及 R600.7 條以及香港審計準則第 200 號第 14 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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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6. 獨立性是審計質素的基石。該核數師無視這責任既危害審計誠信，又造成嚴重的

自我審查威脅，並容許管理層呈報了該集團具誤導性和扭曲性的財務狀況。這種

失當行為嚴重損害審計行業公信力的核心，大大削弱了公眾對財務報告可靠性的

信心，理應受到最嚴厲的監管處分。 

 

C2.4. 更廣泛而言，未能依照要求的專業準則進行審計 

 

違反專業準則 

 

87. 除了上述違反專業準則的行為外，會財局發現，在 2019 年度審計及 2020 年度審

計中存在多項其他審計缺失，涉及該核數師的控制測試、穿行測試和細節測試。 

 

88. 此等缺失包括但不限於：(a) 依賴重複和無效樣本而未有評估其適當性；(b) 未測

試足夠數量的樣本以將抽樣風險降低到可接受的水平；以及 (c) 未評估所選樣本

是否就所測試總體作出的結論提供合理的依據。此外，該核數師在執行審計程序

時未能運用專業懷疑態度，而更廣泛而言，未能獲取充分適當的審計證據以支持

其審計意見。 

 

89. 該核數師違反了香港審計準則第 200 號第 15 段、香港審計準則第 220 號第 15、

16 及 17 段、香港審計準則第 230 號第 8 段、香港審計準則第 315 號第 13 段、

香港審計準則第 330號第 16、26及A40段、香港審計準則第 500號第 6及 9段、

香港審計準則第 505 號第 16 段、香港審計準則第 530 號第 6、7、12 及 15 段、

香港審計準則第 540 號第 33、34 及 35 段，以及道德守則第 R113.1 條。   

 

無法解釋的差異 

 

90. 鑑於恒大地產集團的財務重要性及其與該集團有共同管理層，以及恒大地產審計

及恒大集團審計的項目團隊成員重疊，兩項審計的風險評估和實質程序理應大致

相同。然而，會財局發現，兩項審計之間存在無法解釋的差異（例如相同測試樣

本的簽署日期不一致），而該核數師未能發現或處理。該核數師未能保持專業與

盡職，違反了道德守則 A 章第 R113.1 條。 

     

C2.5. 未能妥善監察及評估普華永道中天廣州分所的質素監控制度 

 

91. 香港質量控制準則第 1 號第 11 段要求會計師事務所建立並維護質素監控制度，

以為其提供以下的合理保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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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1.1. 事務所及其人員遵守專業準則和適用的法律法規要求；及 

  

91.2. 事務所或項目合夥人所發出的報告在個別情況下為適當。 

 

92. 羅兵咸永道與普華永道中天廣州分所合作，以單一項目團隊的形式進行恒大集團

審計，實質上建立了香港審計準則第 600 號（對集團財務報表審計的特殊考慮

（包括組成部分核數師的工作））下集團核數師與組成部分核數師的關係，即羅

兵咸永道擔任集團核數師，而普華永道中天擔任組成部分核數師。 

 

93. 在恒大集團審計中，羅兵咸永道廣泛依賴普華永道中天廣州分所為恒大地產集團

進行的審計工作。恒大地產集團在截至 2019年及 2020 年 12 月 31日止的兩個財

政年度均佔該集團的收入、淨利潤、總資產及淨資產的 80%以上。恒大集團審計

和恒大地產審計大致上並行進行，而審計人員（幾乎全部來自廣州分所及為普華

永道中天的合夥人或員工）和審計證據均有廣泛重疊。因此，普華永道中天廣州

分所的審計工作構成了羅兵咸永道截至 2019年及 2020 年 12 月 31的集團審計意

見的重大基礎。 

 

94. 在此情況下，根據香港質量控制準則第 1 號第 11 段，作為恒大集團審計的簽字

事務所，羅兵咸永道有責任了解並評估普華永道中天廣州分所的質素監控制度是

否設計妥善且有效地運作，包括評估質素監控制度流程的結果，並在發現缺陷時

採取適當的補救措施。 

 

95. 鑑於普華永道中天廣州分所深度參與恒大集團審計，以及恒大地產集團對該集團

綜合財務報表的重要性，該等職責尤其關鍵。 

 

96. 然而，會財局發現，羅兵咸永道的監察控制並未發現普華永道中天廣州分所的質

素監控制度中存在廣泛和系統性的缺陷，也沒有作出相關補救。因此，羅兵咸永

道未能履行其監察責任，違反了香港質量控制準則第 1 號的要求。 

 

97. 質素監控制度的缺陷包括： 

 

97.1. 項目合夥人（當時駐普華永道中天廣州分所）對該集團的財務依賴－於

截至 2020 年 6 月 30 日及 2021 年 6 月 30 日止年度，此項目合夥人每年

超過 80%收入均來自該集團的項目。鑑於項目的經濟狀況為合夥人表現

評估的關鍵要素，合夥人對關鍵客戶的財務及專業依賴引發了嚴重的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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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利益威脅及/或脅迫威脅。然而，高級管理層既沒有評估該依賴的程度，

亦沒有實施有效的保障措施來減輕所產生的威脅。 

 

97.2. 合夥人表現評估與監督－普華永道中天廣州分所對審計質素的重視程度

不足。針對當時於該分所進行恒大集團審計的項目合夥人的表現評估機

制過度強調商業考慮，包括客戶關係、業務拓展和收入增長，對審計質

素的關注度有限。高級管理層對合夥人表現的監督薄弱。 

 

97.3. 項目執行的監控 – 普華永道中天廣州分所的內部諮詢機制存在缺陷，既

未鼓勵項目團隊就困難或具爭議性的事項進行諮詢，亦未提供明確的指

引以協助項目合夥人識別此類事項。因此，項目團隊在決定是否需將問

題上報尋求諮詢方面擁有過大的自主權，增加重大事項未被進行諮詢的

風險，從而危害審計質素。此外，對項目合夥人和項目質素監控審視員

的工作監控亦有不足，甚少或根本沒有關注如確認收入或管理層凌駕於

控制之上的高風險領域。 

 

97.4. 內部監察－羅兵咸永道未能設立妥善的政策及程序，為監察團隊確定監

察範圍和進行有效的內部查察提供充分的指引。儘管有多項警示，羅兵

咸永道對 2019 年度審計的審計工作底稿的內部查察（即案件執行抽檢）

有限，且風險導向不足。 

 

97.5. 冷靜期和合夥人輪調安排－會財局發現，一名合夥人儘管受冷靜期約束，

仍繼續參與恒大集團審計。合夥人與該集團的長期合作關係對獨立性構

成了熟悉性威脅，但未有採取任何行動或保障措施來應對或減輕該等威

脅。 

        

98. 羅兵咸永道未能妥善監控和評估普華永道中天廣州分所質素監控制度是否設計妥

善且有效地運作，嚴重危害了其作為集團簽字核數師確保恒大集團審計質素的能

力。這些缺失違反了香港質量控制準則第 1 號第 11(b)、18、21、25、32、34、

38、48、A32、A37 和 A66 段以及道德守則 R540.20 條的規定。 

 

C3. 張先生的失當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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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9. 會財局發現，張先生在 2019 年度審計、2020 年度審計以及恒大汽車審計中執行

的項目質素監控審視存在多項缺失。作為項目質素監控審視員，張先生有責任評

估項目團隊的重要判斷和結論。張先生這方面的工作不足，遠遠未能履行其職責。 

  

100. 作為 2019 年度審計及 2020 年度審計的項目質素監控審視員，張先生知悉： 

 

100.1. 該核數師已識別：(a) 2019 年度審計及 2020 年度審計中均存在兩項重大

舞弊風險：收入確認的風險及管理層凌駕於控制之上的風險；(b) 2020 年

度審計中存在持續經營評估這項重大風險，且該集團在該財政年度的

「巨額借款」為「重大事項」； 及  

 

100.2. 該集團背負巨額債務，2019年負債約人民幣 8,000億元，而 2020年負債

約人民幣 7,280 億元。 

 

101. 一位具上述認知且合理勝任的項目質素監控審視員應審視項目團隊編製的相關主

要審計工作底稿。會財局發現，若張先生進行了此等審視，他就會識別: 

 

101.1. 該集團在 2019 年度審計及 2020 年度審計中提前確認了收入； 

 

101.2. 該核數師在 2019 年度審計及 2020 年度審計中允許編制無依據的合併調

整，因而虛增了該集團的淨利潤；及 

 

101.3. 該核數師未有獲取充分且適當的審計證據以支持其結論，即以持續經營

基礎編制 2019 年度集團財務報表及 2020 年度集團財務報表為適當。 

 

102. 另外，作為恒大汽車審計的項目質素監控審視員，張先生知悉恒大汽車及其附屬

公司自 2018 年起虧損和累計虧損均大幅增加，其中 2018 年至 2020 年間虧損至

少擴大了五倍，而累計虧損擴大了八倍。在此情況下，一位合理勝任的項目質素

監控審視員應當評估是否已執行妥善的審計程序以質疑管理層的持續經營假設，

並確保審計底稿準確反映了這些程序的執行情況和結果。然而，張先生未能做到。  

 

103. 根據張先生已審視和應當審視的審計文件，他理應發現該核數師缺乏充分適當的

審計證據支持 2019 年度審計、2020 年度審計及恒大汽車審計的審計意見，並應

拒絕簽字確認項目質素監控審視已完成，直至該問題得到解決。然而，張先生未

能發現這一點，反而簽字確認了相關項目質素監控審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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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4. 會財局發現，張先生：(a)未能妥善評估項目團隊的重要判斷和結論，違反了香港

審計準則第 220 號第 20 及 21 段；(b) 未能就其審視準備充足的文件，違反了香

港審計準則第 220 號第 25 段；及 (c) 未有於相關項目質素監控審視中遵守、維持

或以其他方式應用專業與盡職的基本原則，違反了道德守第 110.1 A1(c) 及 

R113.1 條。 

 

C4. 周先生的失當行為 

 

105. 會財局認為，周先生作為羅兵咸永道南中國地區及香港地區審計主管合夥人暨質

素監控制度負責人，除了關於羅兵咸永道整體質素監控制度的責任外，亦有責任

了解和評估普華永道中天廣州分所質素監控制度的有效性。 

 

106. 會財局發現，周先生： 

 

106.1. 未能就恒大集團審計維持有效的質素監控制度，違反了會財局條例第

20W(2)(b) 及(c)條的法定責任。此缺失包括未能盡其最大努力確保羅兵咸

永道設有有效的政策及程序以監察普華永道中天廣州分所的質素監控系

統，以確保及羅兵咸永道有遵從該等政策及程序；及 

 

106.2. 未能於履行質素監控制度負責人的職責時展現專業與盡職，以及未能遵

守會財局條例第 20W(2)(b) 及(c)條的要求，違反了道德守則第 R113.1(b) 

及 R115.1 條。 

 

D. 結論 

 

107. 經考慮所有相關情況，會財局認為，根據會財局條例第 37A 條，羅兵咸永道干犯

了財匯失當行為，而根據會財局條例第 37B 條，張先生及周先生亦干犯了財匯失

當行為。 

 

108. 在決定該紀律處分時，會財局考慮了《處分公眾利益實體核數師及註冊負責人的

方針》、《對公眾利益實體核數師及註冊負責人行使施加罰款權力指引》及《與

會計及財務匯報局合作的指導說明》，亦考慮了該等恒大審計的所有相關情況，

包括概述如下。 

 

108.1. 該核數師作出的失當行為嚴重及惡劣，涉及多次嚴重違反專業及道德準

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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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2. 具體而言，該核數師面對加劇的舞弊風險及管理層凌駕於控制之上的風

險時未能運用專業懷疑態度，亦在未獲得充分適當審計證據的情況下不

正確地發出了無保留審計意見，違反了核數師最基本的責任。 

 

108.3. 該核數師的獨立性及客觀性出現重大缺失，打擊核數師角色的核心，大

大削弱了核數師工作的公信力。 

 

108.4. 羅兵咸永道對普華永道中天廣州分所的監管及監察其質素監控制度亦被

發現存有顯著缺失。該分所的缺失屬系統性亦且廣泛，但羅兵咸永道未

能發現並處理該等缺失，反映其質素監控制度的管治及監控控制均存有

缺陷。 

 

108.5. 該核數師在該等恒大審計中的失當行為最終容許該集團兩個財政年度的

綜合財務報表中存有重大錯報，令投資者及持份者的利益蒙受風險，繼

而嚴重損害了公眾對經審計財務信息的可靠性以及資本市場的誠信的信

任。 

 

108.6. 張先生及周先生亦作出了違反專業及道德準則的嚴重失當行為。 

 

加重處分的因素 

 

108.7. 羅兵咸永道有三次被香港會計師公會紀律處分的紀錄，其中一項紀錄的

審計缺失是有關另一上市實體於財務報表中提前確認收入。 

 

減輕處分的因素 

 

108.8. 事件發生後，羅兵咸永道已採取並持續採取補救措施，包括對其領導層

和管治結構進行改革，以及引入公司整體的補救方案，以加強其質素管

理制度及其對審計質素和道德操守的重視。 

 

108.9. 張先生和周先生均沒有被會財局或香港會計師公會紀律處分的紀錄。 

 

109. 經考慮所有相關情況，會財局認為該紀律處分在所有情況下均屬適當。 

 

 


